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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代表双方的广泛合作，后续吉林万方百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百奥”）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与中国科学院苏州

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2、本协议的签订短期内不会对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方百奥于2021年3月11日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共建“中科院苏州医工所万方百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实验室”（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以技术为牵引、市场需求为目标，合作

研发双方认同的高端医疗器械、疫苗免疫效果评价和第三方检测试剂等相关产品，

共同组成一支紧密合作的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团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果和技术。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1783474XT 

法定代表人：唐玉国 

社会组织类型：事业单位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88号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促进科技发展。医疗器械与

仪器研究，生物学仪器研究，生物医学材料研究，生物试剂研究，生物技术与医

学技术工程化研究，研究生教育、博士后培养、继续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相关知识产权运营。 

举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与公司关联关系：中科院苏州医工所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未与交易对手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发生类似交易。中科院

苏州医工所信用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乙方：吉林万方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背景及意义 

甲、乙双方对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医药、疫苗、疫苗免疫评价、高端医疗器械、

第三方检测平台等领域的市场前景一致看好，且各方在该领域的合作能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其中甲方已建成科技创新与工程化的研发平台，在研

发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方法和第三方检测试剂等方面取得了部分阶段性成果；乙方

拥有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研发及转化平台建设解决方案，拥有疫苗、重组蛋白类

药物、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方法、第三方检测平台等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市

场能力。 

（二）合作宗旨及目标 

依托甲方的科技创新与工程化研发平台优势，加快推动高端医疗器械创新技

术、疫苗免疫效果评价和第三方检测试剂等产品的研发、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

甲、乙双方决定合作共建“中科院苏州医工所万方百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实验

室”（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以技术为牵引、市场需求为目标，合作研发双方认

同的医疗器械、检测试剂等相关产品，共同组成一支紧密合作的研发、工程化、

产业化团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和技术。 

（三）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多种形式紧密合作，共建研究中心，具体内



容如下： 

1、以双方平台为依托，组建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将纳入甲方研究部门的管

理体系，包括：管理制度、研究方向、条件建设、研究项目、经费使用、人员组

成等。研究中心应当同时遵守乙方相关管理制度，拟开展相关研究方向、研究项

目及经费使用等应当符合乙方利益。研究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由乙方推荐，

甲方聘任，副主任由双方推荐聘任。 

2、乙方负责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产品研发目标，并负责

合作开发产品的市场推广；乙方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拟合作研发的项目；甲方负责

提供产品研发、工程化等方面的技术和人才团队支撑；双方共同促进研究中心的

可持续发展。 

3、双方定期组织各种互访交流活动，根据需求可互聘对方人员，亦可依托

各方平台招聘合作项目所需的各类人员。互聘人员应当与聘用方签订保密协议，

遵守相应保密义务。 

4、双方充分利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支持研究中心建设，共同

策划申报国家及地方等各类项目，同时紧密协作，互相开放共享研发、工程化、

市场等平台资源。 

（四）知识产权 

在合作过程中，甲乙双方应对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科技成果按下列方式及

时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1、在合同签订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即使日后运用于合作开发，相

应权益均归原各自所有。 

2、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合作所获得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

有，权益具体比例视不同项目情况另行协议约定，且乙方享有该等科研成果及其

形成的知识产权的优先使用权。 

3、由双方合作所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双方均有独自使用的权利，未经其

他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技术秘密。若一方擅自转让，则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如在合作过程中，一方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的，由该方承担全部法律

责任。 

5、双方共同完成的技术成果，如被第三方侵犯，双方应尽各自最大努力，



共同合作维护权益。 

三、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迅速搭建与中科院合作的科研平台，

并联合其专业的科研团队和研发平台，加快在高端医疗器械创新技术、疫苗免疫

效果评价和第三方检测试剂等领域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并实现产业化落地，拓

宽公司在生物制品板块的布局，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公司

预计该项合作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鉴于疫苗及生物制品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受技术、行业政策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研发进度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跟进合作事项推进程度，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